

浙江省地下空间估价技术指引（试行）
附件：
浙江省地下空间估价技术指引
（试行）
为规范地下空间估价行为，保证估价结果的客观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等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地下空间房地产的特点和现阶段浙江省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情况，制定本估价技术指引。
一、 适用范围
1、本指引所称地下空间，是指地表以下的空间，分为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结建地下空间和独立开发建设的单建地下空间。
2、本指引的地下空间估价，主要包括规划用途为停车、商业、仓储等用途的地下空间估价。其他用途或功能的地下空间估价，可参照本指引。
3、本指引适用于地下空间抵押、转让、租赁、税收、拍卖、诉讼、损害赔偿、保险、出资、分割或合并、投资等估价目的及需要进行地下空间估价的其他情形。
二、基本要求
1、地下空间估价，应充分考虑地下空间的特殊性，根据估价目的和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的整体情况，明确估价对象的界限范围和价值内涵，合理进行价值评估。
2、地下空间估价，应充分了解估价对象所在地关于地下空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与取得、开发利用、不动产登记、权利限制及优惠政策等规定。
3、估价对象房地产状况（特别是权益状况、独立使用性和可分割转让性等），应符合估价目的对应经济行为的处分要求。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具备地下空间相关专业知识、估价经验和专业胜任能力。
三、 估价原则
地下空间估价，应根据估价目的和价值类型确定估价原则。除遵循《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选择相关估价原则外，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1、经济效益原则
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通常具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战备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指引地下空间估价，主要基于地下空间的经济效益进行估价（投资效益分析等咨询性报告除外）。
2、 整体性原则
地下空间估价时，应与地面空间功能相结合，并考虑地上空间、地下空间的互联互通及项目整体性对估价对象的价值影响。 
3、成本效用均衡原则
地下空间的开发成本，应与其预期产生的效用或经济效益相当。尤其对结建地下空间估价时，其开发成本应按假定为单建地下空间的客观开发成本考虑，不宜采用整个结建项目地下工程的开发成本指标进行估价。
四、资料搜集
1、需由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主要包括：
① 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其它权利限制情况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等资料； 
② 估价对象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或损益表（自营）等收益资料；
③ 估价对象房地产转让或销售相关资料；
④ 工程招投标资料、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预（结）算资料及工程造价审计报告等；
⑤ 涉及估价对象地下空间的土地出让金或划拨土地政府收益金缴讫证明； 
⑥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中涉及地下空间的相关批复文件等资料； 
⑦ 项目规划技术指标、施工图纸、竣工图纸、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以及地下空间实际施工特殊技术措施方案、排水、降水技术措施等资料；
⑧ 需要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2、需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搜集调查（或核查）的资料，主要包括：
① 反映估价对象区位、实物、权益状况的资料；
② 反映估价对象及其同类房地产的交易、收益、成本等资料；
③ 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房地产市场整体状况和地下空间房地产市场状况等资料；
④ 国家及当地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与取得、权利登记、权利限制、优惠政策等资料； 
⑤ 当地的地下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概况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现状；
⑥ 当地的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成交案例资料；
⑦ 当地的地下空间建造成本及相关成本费用等资料；
⑧ 需要估价师搜集的其他资料。
五、现场查勘
1、查勘顺序
地下空间通常具有隐蔽性。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明确估价基本事项的基础上，宜遵循先地上后地下、 先室外后室内、先整体后局部的顺序进行现场查勘，并依顺序做好查勘记录。
2、现场查勘表
现场查勘表参考格式，详见表—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根据估价对象类型和特点，结合表—1内容编制相应的现场查勘表，并对查勘内容合理增减。
3、查勘照片要求
现场查勘照片应反映估价对象室外、室内、地上、地下、互联互通和周围环境等状况，主要包括：
① 结建地下空间的地上建筑外观、周围环境； 
② 单建地下空间的地表物外观、周围环境；
③ 地上出口的醒目状况及周围环境；
④ 与其他地下空间的地下连通通道；
⑤ 估价对象室内、室外状况及地下整体环境现状；
⑥ 估价对象所处地下空间的功能分区整体状况等。



表—1   地下空间现场查勘表
	查勘人：
	   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号：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建设方式
	□ 单建；  □与（             ）项目结建

	坐落
	　

	区域位置
	估价对象位于：□市中心；□市区次中心；□市郊；□乡镇；□其他（          ）。
距市级商业中心（         ）约（  ）km；距区级商业中心（        ）约（  ）km。

	项目四至
	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估价目的
	□抵押； □转让； □拍卖；  □租赁；  □税收；  □损害赔偿；  □投资；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其他（            ） 

	规划用途
	□地下车库； □商业； □办公； □旅游； □娱乐； □仓储；
□“兼顾人防”平时用途（           ）；□其他（             ）

	利用现状
	□自用； □出租； □空置；□项目在售；□在建；□其他（           ）

	地上现状
	□商业综合体；□百货商场；□住宅楼；□写字楼；□广场；□公园、绿地；□公交中心站；□地铁上盖；□停车场；□汽车站；□火车站；□道路；□其他（            ）

	地下连通状况
	地下与（                                   ）连通

	地面出口
	地面出口（   ）个，分别位于（              ）道路和（                ）

	公交、地铁线路
	　

	公共服务配套
	银行：                  学校：                       医院：

	
	美食街：                商场超市：                   公园：

	附近住宅小区
	　

	附近商业商务区
	　

	地上建筑（或地表物）
	名称
	用途
	地上总层数
	建成年代
	利用现状

	
	　
	　
	　
	　
	□使用；□空置；□其他（   ）

	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
	建筑结构
	地下总层数
	所在层
	层高(m)
	空间布局

	
	　
	　
	　
	　
	　
	　

	
	建成年代
	设备设施
	维护状况
	装饰装修

	
	　
	　
	　
	　

	备注
	　


注：地下空间用途为地下车库的，应注明车位数量。
六、 估价方法选用
估价方法选用时，应根据估价对象特点及当地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选用适当的估价方法，并进行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表—2  估价方法选择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和注意事项

	1、地下汽车库
	(1)允许转让的单个地下车位、车库
	① 比较法（选择可比实例时，应特别关注：小区车位配比对车位价格的影响；住宅与非住宅项目地下车位的价格差异）

	
	
	②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持有加转售模式）

	
	
	③ 标准价调整法（同类型多个车位批量估价时采用）

	
	(2)不允许分割转让的地下整体车库
	①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全剩余寿命模式）

	
	
	② 成本法（单建地下车库尤其是单建地下公共停车场，应考虑当地财政补助、规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结合市场状况，合理确定土地取得费、建设规费；并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参照审结的造价资料，确定正常客观的建安造价及其他有效成本支出）

	
	
	③ 比较法1（估价对象类似车库有整体交易的，可选择整体车库交易实例，采用比较法估价）

	
	
	④ 比较法2（估价对象以长租或以租代售、变相销售等方式分割转让车位使用权时，可采用比较法测算单个车位的变相销售价格，根据估价对象整体车库中的车位数量，计算整体车库价格）

	2、商业用途地下空间 
	(1)允许转让的地下单套商铺、商场铺位或其他地下商业房地产
	① 比较法

	
	
	②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持有加转售模式）

	
	
	③ 楼层效用系数法（根据本地类似房地产大量交易数据，分析确定不同楼层的价格比例关系，即楼层效用系数，并据此进行地下空间价值简化评估）

	
	
	④ 成本法（注：地铁站点内配套开发的商业用途地下空间，不宜采用成本法估价）

	
	
	⑤ 标准价调整法（同类型多套商铺批量估价时采用）

	
	(2)只能整体(或分层)转让的地下商场、综合体地下部分等
	①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全剩余寿命模式）

	
	
	② 成本法

	
	
	③ 比较法

	3、地下仓储房地产
	(1)可按最小基本单元分割转让或依附主房一并转让的地下储藏室、非机动车库
	① 比较法

	
	
	②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持有加转售模式）

	
	
	③ 成本法

	
	
	④ 标准价调整法（同类型多套批量估价时采用）

	
	(2)只能整体转让的地下仓储、物料库、冷库等
	① 成本法

	
	
	② 收益法（宜采用报酬资本化法、全剩余寿命模式）


七、评估测算注意事项
地下空间估价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地下空间开发通常具有不可逆性、改造或转换用途难度大等特点。
2、商业用途地下空间估价，应充分考虑估价对象预留的连接通道、地上出口及相邻其他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状况等价值影响因素。
3、注意地下空间与地表（或地上）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费用的差异，并根据所在地区的相关政策规定，合理计算地下空间及地下不同层次的楼面地价。
4、当估价对象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地下空间配套建设的经营性用房时，应注意同一建设项目中的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划拨等）可能不同。
5、运用成本法估价时，应区分估价对象的单建、结建方式，采用客观的开发建造成本。
①结建地下空间估价，宜假定其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的客观开发建设成本计算；
②单建地下空间估价，应根据估价对象状况，考虑地表上原有绿化、树木、道路等构筑物或其他地上定着物的拆除、迁移、保护、恢复等客观成本费用。
6、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受地上建筑物、其他地表物和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运用假设开发法或成本法估价时，其开发成本、建设周期、投资进度及相应的投资利息、开发利润等取值与一般的房地产项目不同，应客观分析确定。
7、运用标准价调整法时，应注意估价对象是否为相似的房地产、分组是否合理、标准房地产的设定条件和修正系数确定是否客观合理等相关事项。
八、 报告撰写注意事项
估价报告撰写，除遵循《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相关要求外，还应根据地下空间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描述与分析。
1、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时，除了估价对象自身状况外，还应考虑以下相关内容：
  ① 估价对象为结建地下空间的，应包括结建的地上建筑物名称、规模、建筑结构、用途、权属、总层数、各层使用功能和利用现状、室外装修、维护保养状况等内容；
② 估价对象为单建地下空间的，应包括地表物的名称、规模、用途、权属或使用权人（管理责任人）、地表物类型、利用现状、维护保养状况等内容；
③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应在进行常规的房地产实物状况描述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地下层次；地下深度；地面（或地下）出口及连通通道的数量、位置现状；预留的地面（或地下）出口及预留连通通道的数量、位置情况；出入口自动扶梯或电梯分布现状；与其他地下空间联通状况、已明确的规划情况等； 
④ 估价对象的权利限制，一般包括销售或转让限制、出租、抵押及经营期限等特殊权利限制。
[bookmark: _GoBack]2、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时，应具有针对性。
① 国家及当地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与取得、权利登记、权利限制、优惠政策等；
② 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房地产市场整体状况、地下空间房地产市场状况等；
③ 当地的地下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概况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现状等。
3、估价目的对应经济行为和处分方式的合法性
① 明确估价对象的权利性质；
② 明确估价对象的以下几种权利限制：
a) 允许按最小基本单元分割转让或销售；
b) 只能整层转让或销售；
c) 只能整体转让；
d) 只能与地上建筑一并整体转让；
e) 不得转让；
f) 不得出租；
g) 不得抵押等。
③ 明确权利主体与经营主体是否一致。
④ 明确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地下空间的政策差异；
⑤ 明确“兼顾人防”地下空间的平时用途的合法性和产权及权利限制。
4、报告测算过程应明确以下内容：
①重要评估参数和比较实例的来源、分析、比较和测算过程； 
② 估价结果的分析确定过程和最终估价结论。
5、明确估价一般假设、特殊事项假设和报告的使用限制等内容。
九、其他
本指引自2019年4月25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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